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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4 月 18 日电（记者
袁全 胡洁菲）在4月 18日举行的上
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市卫健委通报上海近3日疫
情情况：浦东新区、松江区和青浦区
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闵行区、徐汇
区、黄浦区、宝山区、杨浦区、虹口
区、长宁区、嘉定区疫情总体处于平
台波动状态；普陀区和静安区疫情
有所反弹；奉贤区、金山区和崇明区
疫情持续低位，基本趋稳。

17日，上海本土确诊病例出院
733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19473例，他们将返回居住
地接受健康监测。

截至4月 17日 24时，在上海定
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有
16 例。4 月 17 日，新增死亡病例 3
例，均为高龄，合并急性冠脉综合
征、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后遗症等
严重的基础疾病，均未接种新冠疫
苗；入院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
亡，直接的死亡原因由基础疾病导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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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和排查，禁止因婚育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积极回应公众关切

18 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二次审
议，积极回应社会热点与公众关切。

近期，一些地方被曝存在严重侵
害妇女合法权益的事件，引发广泛关
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
铁伟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地方
在社会基层治理、妇女权益保障方面
存在短板弱项，需要在法律中增加有
关规定。

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婚姻登记
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
在工作中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架
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
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

妇女联合会应当发挥其基层组织
作用，会同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拐卖、绑
架等侵害妇女权益行为的排查，有关
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发现妇女疑似被
拐卖、绑架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告，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解救工作。

此外，修订草案二审稿强调：各级人
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及时
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做好
被解救妇女的安置、救助和关爱等工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
法律部教授王静认为，新增规定明确

了基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救助
受害妇女、保障妇女权益等方面的法
定义务，规定了上述主体未履行法定
报告义务需要承担的责任，这有利于
在全社会形成主动作为、积极救助并
保障妇女权益的大环境。

“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之所以长
期存在，既有法律制约和惩治机制有
待完善的原因，也有一些人法治意识
淡薄的因素。”王静建议，应建立责任
明晰、多部门协同配合的打击犯罪机
制。同时，加强普法教育，推动全社会
形成尊重、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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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怀孕就被变相降薪、辞退，休
完产假发现被调离重要岗位……记者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妇女
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共收到逾
42万条公众意见，其中，完善教育、就
业等各领域的男女平等制度，保障女
职工在怀孕、生育期间的休息休假权
益等方面的意见较为集中。

对此，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保
障孕产期女职工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
益。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
假、哺乳等情形，限制女职工晋职、晋

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认
为，这一规定释放了倡导建设家庭友
好型工作环境的积极信号。“在职场竞
争和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等多重因素影
响下，职业妇女常常面临家庭与工作
平衡的压力。立法应当充分注意不同
利益主体的正当诉求，除了追究用人
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外，还应倡
导建设员工友好型、妇女友好型的工
作环境。”

蒋月建议，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

托育服务等支持家庭的公共服务，保
障女职工放心生孩子、安心去上班；为
相关企业减免一定税负，降低职工休
假用工成本。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表
示，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还要
兼顾男性共同育儿的需求。“对于男性
家庭成员而言，共同育儿既是权利，也
是责任和义务。设立共同育儿假有利
于改变‘生养孩子是女人的事’的传统
观念，让男女职工共同履行家庭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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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有犯
罪前科的人员进入校园，对未成
年学生实施性骚扰甚至性侵害的
案件。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建立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违法犯罪
记录入职查询制度。

在此基础上，妇女权益保障
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进一步规定：
学校聘用教职员工或者引入志愿
者、社会工作者等校外人员时，应
当查询上述人员是否具有性侵
害、性骚扰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
其具有上述记录的，不得录用或
者引入。

李明舜认为，建立入职查询
制度，积极回应了公众期待，是阻
止有犯罪高风险人员进入校园的
有力措施，有利于从源头制度化
地防范性骚扰、性侵害的发生。

蒋月说，校园性骚扰、性侵害
案件具有一定隐秘性，通常缺少
证人证言、监控录像等证据。同
时，未成年人往往缺乏收集、保存
相关证据的意识和能力，存在犯
罪行为发现难、取证难等问题。
因此，学校等相关单位既要及时
履行入职查询义务，又要采取合
理措施，预防性骚扰，并受理、处
置性骚扰的投诉、举报，必要时将
相关信息和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处
置。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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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河南省支援吉林市医疗队队员向送行队伍致意。当日，河南省支援吉林省吉林市医疗队完成疫情
防控任务，踏上归程。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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